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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今日（二月二十一日）上午聯同保安局

局長鄧炳強、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副局長陳浩濂和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出席立法會前廳交流會後會見傳媒

的談話全文：  

 

律政司副司長：各位傳媒朋友，首先祝各位龍馬精神。今日與各位傳媒

見面，大家看見除了我，還有保安局局長以及三位副局長一起。  

 

  新一年，特區政府會繼續全力謀發展、拼經濟、惠民生。而安全是

發展的基礎，所以今日龍年首次前廳交流會的主題亦圍繞「安全」這個

關鍵詞。我很高興今日約有 60 位立法會議員出席（交流會），他們亦向

我們提出很多寶貴意見，我在此表示由衷感謝。  

 

  今日的交流會有兩個主題與各位議員分享和聽取意見，第一個主題

是有關打擊網絡及電話詐騙的措施。  

 

  大家也知道，隨着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網絡及電話詐騙亦非常普

遍，涉及的損失金額越來越巨大，無論對企業或對個人造成很大的損失

和傷害。騙徒行騙手法亦可以說是層出不窮，所以我們要群策群力去打

擊這些有關詐騙的罪行。  

 

  為展示特區政府打擊詐騙的堅定決心，今日保安局、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警務處、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和律政司的

同事全體出動，與立法會議員從防範騙案、執法行動和公眾教育等等不

同角度交流，商討有關打擊詐騙的工作。在此，我亦很感謝他們的真知

灼見。  

 

  至於今日第二個主題，是有關《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工作。  

 

  特區政府自諮詢開始，已經馬不停蹄地與社會不同界別進行解說。

今日我和保安局局長，以及剛才提及的其他相關同事，亦難得可以藉着

前廳交流會這個難得的機會，在諮詢期完結前與立法會各位議員面對面

交流、解說，並且聆聽他們的寶貴意見。  



 

  剛才的討論非常坦誠，議員除了向我們表達意見之外，亦向我們轉

達了在社會上他們從不同界別所收集到的意見和市民關注的地方。我們

會好好整理和分析這些寶貴的意見。  

 

  在此亦請大家留意，有關《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公眾諮詢期

至二月二十八為止，即還有大約一星期便結束。我呼籲大家把握時間將

意見透過電郵、傳真或郵寄至保安局。政府必定會詳細研究和考慮大家

的意見，盡快完成本地立法工作，完善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讓香港可以有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去謀發展、拼經濟、惠民

生。  

 

  接下來，我請保安局局長和大家談談。請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各位香港市民、各位記者朋友。在今天的前廳交流會，我

就着第二十三條立法，與很多位議員作出坦誠及深入的交流。在會議

中，議員除了給予很多寶貴意見外，亦反映了一些市民的意見及關注

點，我們亦留意到市民比較關注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是關於「煽動意圖」罪，會否批評一下政府便犯法。我再重

申一次是不會的。因為「煽動意圖」罪是現在已經存在的法例，主要是

針對一些煽動的、挑撥性的言語，要有挑撥性的；而在諮詢文件內已提

及，一些基於事實及正當對政府的批評，是不會違法，我們歡迎向政府

表達意見。  

 

  第二個關注點是關於「國家秘密」。我亦重申一次，「國家秘密」

在諮詢文件內提及有三大要素。首先要在沒有合理權限下透露，第二是

相當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第三是範圍屬表列的七個範圍，包括了一些中

央政府或特區的重要決策、一些政治、社會發展或國防等等的範疇。

「中」了這三個要素後，還要有（犯罪）意圖，才會有機會違法，所以

市民一般做研究、做分析而自己得出結果是不會違法。我在此再次重申

這一點。  

 

  第三個關注點關於「境外干預」罪，「境外干預」罪也有三個要

素。第一個是要配合境外勢力。第二個是使用不當行為，不當行為包括

明知而作出一些關鍵而失實的陳述，或者用暴力或違法或脅迫的方法而

達到干預效果。干預效果包括影響我們的選舉、立法會運作、甚至是法

庭的運作，亦要切合這三個要素及加上有（犯罪）意圖才會違法，所以



一般跟外國團體進行交流活動是絕對不會有誤墮法網的情況。  

 

  我們解釋了之後，基本上議員都充分明白及理解，亦會向市民轉達

（相關信息）。從我跟市民的接觸亦知道，我們經過多方解說，我們過

往舉辦了差不多二十場解說會，亦在電台、電視台、報章做了很多次解

說，而市民大體上明白這些情況。但在我們的交流中，亦留意到很多外

部勢力或者一些「走佬」去外國的香港人，這些大部分是通緝犯，仍然

繼續在外國進行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人，往往還是刻意就着我剛才所提

及明知道是不對的事情，繼續作出誤導性甚或是假的傳聞。我相信香港

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因為第二十三條立法正是只針對這些想危害國家

安全的人，對一般市民只會有保護作用，對做生意的人只會有更大保

障，立法只是針對這些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包括這些外部勢力和「走

佬」去外地的人。  

 

  不久將來，當我們完成諮詢便會推出法案，我們也預期推出法案

後，這些我們要防範的人，即這些外部勢力、已「走佬」仍想危害我們

的人，會有更多抹黑工作，所以我希望各位市民要認清事實真相，第二

十三條是保護我們安全。多謝大家。  

 

記者：局長，之前你點名自由亞洲電台，他們現在做的事是否算是「境

外干預」或「間諜」罪？  

 

保安局局長：每一個個案是否違反法例需要逐個去看，不能夠概括地

說。但無論是否犯法，如果你刻意用一些錯誤的信息、假資訊，一直抹

黑我們的立法工作，這件事我必須要指出，告訴香港市民，讓香港市民

認清這些外部勢力和那些已「走佬」、想危害香港安全的人的嘴臉。  

 

記者：司局長，想問諮詢期大概還有一個星期就完結，現在收到的意見

數量是多少？如何評估市民的反應？之前說過會「邊諮詢，邊草擬」法

案，現時進展如何？是否會在三月中交給立法會？另外，想問問「煽

動」罪，看到文件研究調高「煽動」罪的刑期，其實看到過去「煽動」

罪的案件，全部都罪成，為何仍會覺得要提高刑期？是否例如部分案

件，好像「羊村」案刑期不足夠？上訴庭講關於暴力的元素，有處理相

關方面，會否都考慮上訴庭的判決然後才去整理條文？  

 

保安局局長：首先，就着諮詢的情況，我們現在一直不停在檢視和分析

諮詢的情況。就着我們過往一些解說會裏，剛才我亦講過，最主要關注

的幾點都是有關「煽動意圖」、「國家秘密」和「境外干預」。我們會



在諮詢期進行期間一邊做分析，希望可以盡快將分析結果匯報給聯合委

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及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至

於你剛才提過，在「煽動意圖」方面，正正剛才你提過，在「羊村」案

中，法庭講得很清楚，就是用誤導性的文宣令市民不相信政府，甚或憎

恨政府，有機會令社會混亂，甚至推翻政府，這是非常嚴重的情況。在

目前的法例來看，我們看到判刑可能未必足夠，所以我們必須檢視，要

有一個足夠的刑期去反映這些罪行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記者：剛才你提到預計方案出來後，就會有更加多在海外的人可能會作

出攻擊、誤導，屆時反駁隊的運作或者官員方面會如何做？甚至是如何

去阻止這些事，令市民不會相信？第二，我也想問剛才行家所問，現時

草案的草擬到甚麼地步？是否真的三月可以提交立法會？  

 

保安局局長：有關反駁隊的工作，一日有抹黑的情況，反駁隊都有責任

向市民講出真相。  

 

律政司副司長：你也聽到行政長官昨日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已說

過，會盡快做好這件事。剛才局長都說過，其實在諮詢期間我們每一次

收到意見後，並非單單放着待諮詢期完結後才處理，我們每一日都在處

理這些有關的意見。有關起草的工作，相關司局的同事每日均馬不停

蹄、密鑼緊鼓地進行，務求可以盡快預備好有關的草案，盡快提交予立

法會。  

  

完  

2024 年 2 月 21 日（星期三）  

 


